
阜发改投资〔2022〕101号
关于新疆神农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煤层气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项目备案的通知

新疆神农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上报的“新疆神农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煤层气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项目备案的申请”及相关材料已收悉。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号）精神，经审查对项目予以备案，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名称：新疆神农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煤层气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项目。

二、项目建设单位：新疆神农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丁家湾、五宫、芦草泉、臭煤沟煤矿等划定煤层气开发区域。
四、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1.新建煤层气CNG、LNG加气站一座，年处理能力4500万立方米。2、铺设约60公里供气集输管线。3、勘探、打井、采气、储气、加工等基础设施建设。                

五、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总投资45000万元，均为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六、新疆神农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集西湖龙井版新疆文冠果茶种植、康养版文冠果功能性饮料加工、农旅版奥特莱斯文化旅游购物中心的一二三产高度融合的乡村振兴产业。为确保文冠果有机食品产业园的清洁能源动力保障和解决天池管委会及周边区域民生用气空缺问题，本着资源跟着项目走的原则，特此将阜康就近区域内的煤层气配置给该企业。

七、请你单位根据本批复文件，办理城乡规划、土地使用、环境评价、节能评估、水资源论证及水土保持方案等相关手续。

八、本项目备案文件有效期为2年，自发文之日起算。在备案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应在备案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延期最长不超过1年。项目在备案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或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本备案文件自动失效。
                       阜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4月14日 


存档（二）
阜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4月14日印发


